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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送委員會審議審議通過(或修正後通過) 審議未獲通過 停止辦理路線新闢作業
公開徵求營運業者申請營運業者提送申請書表
本會工作小組初審表件合格

請申請業者限期補正相關文件。未於期限前補正者，不予受理。
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提送委員會評選優勝業者 無優勝業者 是否再次公告是

修正原公告內容後再行公告或依原內容公告
否停止辦理路線新闢作業

本府規劃新闢路線

工作小組協調適當業者
審議未獲通過審議通過(或修正後通過)核准籌備業者向本府申請站位會勘本府辦理站位會勘業者提報營運計畫書核准營運

圖一

徵求本市市區汽車客運業者提送營運計畫書業者有無提送申請書表有 無
可協調出適當業者 無法協調出適當業者

表件不合格
產生優勝業者

提送委員會審議

 


